
 

 

對「香港電台的未來運作及新香港電台約章」的意見 

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 

 

自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於 09 年決定由港台肩負本港公共廣播

機構的使命後，港台的未來角色及職能，得以釐清。民建聯期望「新

港台」能致力履行公共廣播機構的職能，加強向公眾問責，並為市

民提供更佳服務。  

 

對於新港台的未來運作，我們認為必須發揮四大公共目的，包括

確立公民身分和促進公民社會發展、促進社會共融及多元性、推動

教育及鼓勵持續學習，以及激發創意，推動追求卓越的風氣，豐富

香港市民的多元文化生活。由於新港台將獲得額外財政、人手和頻

譜資源，包括專設的數碼電台和電視頻道，提供數碼聲音廣播及數

碼地面電視新服務。在這個嶄新的數碼廣播平台下，我們期望巿民

日後除了有更多的節目選擇之餘，港台亦要積極確立發展公眾參與

廣播的方向，包括撥出更多節目時段及資源，支持地區團體、工商

界別組織，以及關注少數族裔人士、新移民人士及長者權益等的組

織，參與節目製作及廣播工作，發揚更多關愛社會的訊息，促進社

會融和；而為了激發創意、推動本地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，港台亦

要鼓勵及協助製作更多本地原創節目。  

 

我們期望，港台在安排節目時段，以及新設立的「社區廣播參與

基金」在分配資源方面，都能夠公平、公開及公正地讓各地區團體、

工商界別組織，以及關注少數族裔人士、新移民人士及長者權益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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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組織有充分參與公共廣播的空間，共同為本港市民提供全面及多

元化的公共廣播服務。  

 

此外，建立具有國家觀念的港人身分認同感，有助推動本港融入

珠三角的高速發展社會，而其實，內地廣播機構現時已製作不少高

質素的節目，港台應加強與這些機構合作，轉播更多能了解到國家

發展的節目；同時，為了強化本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角色，港台亦

要發掘更多有助港人擴闊國際視野的海外節目。  

 

讓港人有一個持平、開放的平台，就政府政策暢所欲言，有利於

公民社會的發展，同時，港台亦要給予政府一定的廣播時段，讓官

員能夠直接公開地向公眾解釋政策及交流意見。我們相信，透過有

關平台，將有助市民全面、清晰地認識到各項政策推行的背景、利

弊及所面對的困難，從而作出客觀的分析及政策選擇。  

 

新港台約章清晰訂明港台所享有的編輯自主，對於港台所有員工

及港人而言，有必要性，而明確界定港台管理層與政府架構的權責

關係，包括行政、人事、資源及監管等各項事宜，對於增加港台運

作的透明度，亦有認真落實的需要。  

 

任何接受公帑營運的機構都必須向公眾問責。新港台作為公共廣

播機構，以公帑營運，因而有責任加強其管治效能，我們支持成立

顧問委員會，並希望委員會能夠將市民對港台營運及如何履行公共

目的的意見，如實地向廣播處長反映，並就關於編輯方針、節目標

準、公眾標準檢討等多方事宜，提出符合本港整體利益的意見，以



 

 

協助港台所提供的服務，能更切合港人的需要。而顧問委員會的成

員亦必須來自社會各階層，以充分反映社會各界別的不同聲音。委

員會成員的背景必須中立，不偏不倚，此原則亦十分重要。  

 

公共廣播的職能既全面，且多元化，顧問委員會要有效履行其職

責，擁有一個專業及全職的秘書處支援，必不可少，就此，民建聯

關注政府對於委員會的支援是否足夠，並期望政府能認真研究撥予

足夠的資源，協助委員會順利運作，全面履行新港台約章所賦予的

職責。  

- 完 - 

 


